
中國文化大學國術養生學分學程實施要點 
107.11.21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110.05.19 109學年度第2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05.22 112學年度第2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宗旨 

本學程主要在培訓及儲備「國術與養生」相關專業人才，提供學

生於主科系外，第二專長的整合性學程學習，提升學習興趣，增加學

生就業競爭能力。 

二、 目的 

培育及儲備多方位「國術與養生」相關人才，並可增加學生就業機會。

三、 學程規劃 
（一）本學程之修習開放全校大學部學生及研究生（不含本系學生與本

系輔系、雙主修學生）申請，申請學生必須修滿學科8學分、術科
4學分，共12學分。 

（二）修讀學分學程學生，應修畢學程委員會訂定之專業(門)必修科目

與學分，學分數可採計為原學系之畢業學分數。凡學分學程課程

科目有與學生本系開課科目名稱相同時，學程單位認定必須重新

修習，重新修習之科目不得納入原學系之畢業學分數；學程單位

認定得以免修，學生仍需修習專業(門)科目學分補足之。 
（三）學生修畢本學程課程學分者，於取得主系所組畢業資格後，由本

校發給本學程修業證明書。 
（四）必選修科目如附表。 

  四、 申請注意事項 

（一）本校大學部學生及研究生（不含本系學生與本系輔系、雙主修學
生）可申請修讀本學程。 

（二）檢附填妥之申請表（請至跨領域學習網網站下載）及歷年成績表
正本乙份，經主系所組主任同意簽章後，送至本學程辦公室（技
擊運動暨國術學系），經審查並報教務處備查後，公布核准名單。 

（三）修讀本學程之學生若中途因故無法繼續修習，需填寫「終止修習
國術養生學分學程申請書」，經主系所組主任簽章後，送至本學程
辦公室辦理，中止其修習資格。 

（四）若有疑問請洽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分機：43405。

五、 其他相關規定 

（一）國術養生學程委員會得篩選列入本學程之課程。 

（二）本學程各課程均有人數限制，請儘早選課。 
（三）若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六、 本要點經本學程委員會、本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提教務會議核備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術養生學分學程課程科目表 

科目名稱 學分 學年/學期 備註 

一、學科課程（共 8 學分） 

1 解剖生理學 4 學年  

 

 

 

 

 
8 學分 

2 中國醫學概要 2 學期 

3 經絡整復學 2 學期 

4 推拿學 2 學期 

5 傳統與自然療法 2 學期 

6 按摩學 2 學期 

7 按摩學實務 2 學期 

8 民俗療法實務 2 學期 

9 傳統整復推拿學 2 學期 

10 傳統整復推拿學實務 2 學期 

11 養生學概論 2 學期 

小計  24 

二、術科課程（共 4 學分） 

1 太極拳 1 學期  

 

 

 

 

 
4 學分 

2 導引術 2 學年 

3 形意拳 1 學期 

4 北拳 1 學期 

5 南拳 1 學期 

6 短兵器 1 學期 

7 長兵器 1 學期 

8 槍術 1 學期 

9 散手 1 學期 

10 奇兵 1 學期 

11 國術輔助訓練 1 學期 

小計  12 

總計學分數：12 
 


